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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 4:1, 5-9 
 

梅瑟對百姓說：以色列！現在你要聽我教訓你們的法令和規律，盡力遵行：這樣你們才能生活，才

能進入佔領，上主你們祖先的天主賜給你們的地方。看，我授與你們法令和規律都是上主我的天主

吩咐與我的，好叫你們在你們要去佔領的土地內，依照遵行。你們要謹守遵行，因為這樣，在萬民

眼中，才能顯出你們的智慧和見識；他們一聽到這一切法令說：「這實在是一個有智慧，有見識的大

民族！」有那個大民族的神這樣接近他們，如同上主我們的天主，在我們每次呼求他時，這樣親近

我們呢？又有那個大民族，有這樣公正的法令和規律，如同我今天在你們面前，所頒布的這一切法

律呢？你應謹慎，加意留心，不要忘了你親眼所見的奇事，終生日日不要讓這些事遠離你的心，並

要將這一切傳於你的子子孫孫。——上主的話。 

 
反省 
 

第一代以色列人由於不服從天主，結果在曠野流浪四十年。梅瑟鼓勵第二代以色列人不但要聽，還

要盡力遵守天主所頒佈的法令和規律，這樣他們才能進入福地。這些法令和規律如此重要，因為都

是天主當日在西乃山親自賜下的，梅瑟指出當百姓遵行時，就會使他們在萬民中成為有智慧、有見

識的人，讓萬民通過他們認識天主。歷史證明了，撒羅滿的智慧就曾使南方的女王驚奇，慕名而

來。 

 

《申命紀》是以歷史回顧與重申法令為中心思想，目的是讓以色列百姓把天主的誡命與吩咐牢記心

中。以色列人進入應許之地要遵守法令和規律，因為在當地有很多偶像，他們要持守天主的話，抓

緊與天主的關係，才能生活。他們的祖先由於沒有聽從天主，結果自食惡果，死在曠野。梅瑟提醒

他們，唯一的秘訣就是聽從天主的話，遵守祂的誡命。拒絕聽從天主是最嚴重的罪，也是原祖父母

亞所犯的罪。 

 

梅瑟要求百姓切勿忘記目睹過天主的作為，又叫他們把天主所行的偉大奇蹟傳給他們的子孫，要把

天主的偉大作為代代相傳。因為第一代以色列人很快就忘記了天主強有力的作為，幾乎每到一處就

埋怨和不服從天主。我們也很容易忘記天主在自己身上的作為，但是通過把親眼所見、天主信實的

作為告訴子女，也可以使自己溫故知新，學習敬畏天主。 

 
實踐 
 

舊約聖經幫助我們回頭了解以色列人失敗的教訓、蒙福的秘訣。他們的失敗，是由於不聽從天主的

話，遵行天主的旨意；反之，他們蒙福，是由於願意聽從天主的話。天主渴望與我們建立個別、深

厚的關係，如同天主如何召叫亞巴郎、梅瑟，祂也同樣渴望與我們每天同行，讓我們竭力認識天

主，學習服從天主的話。 

 
是日金句 
 

「你們不要以為我來是廢除法律或先知；我來不是為廢除，而是為成全。」（瑪 5:17） 

 

聆聽講道 : 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042LHbs-gE4 


